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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闲置土地出让暨旧厂房拆迁协议终止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

定，我们作为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仔细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，基

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司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关于公司闲置土地出让暨旧厂房拆迁协议终止的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公司与宁波市鄞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拆迁

办公室签署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》，将公司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的闲置

土地转让予鄞工集团，同时为了保障公司旧厂房的生产经营，公司与姜山镇拆迁

办解除旧厂房征收协议的事实，是基于公司市场情况和实际经营情况，新土地的

转让将使得公司免除新土地投资建设义务，有利于公司降低投资资金压力，符合

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定价依据是以独立第

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为基础，由各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公允合理，

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董事会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董事会召开程

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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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闲置土地出让暨旧

厂房拆迁协议终止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郑曙光                孙建红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华军   

 

 

2020 年 2月 21 日 


